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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英 格 尔 认 证 有 限 公 司  

应 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应 急 预 案  

1 范 围  

本 预 案 适 用 于 本 公 司 全 体 人 员（ 包 括 审 核 员 、检 查 员 、审 查 员 ）

在 办 公 区 域 、审 核 /出 差 路 途 、受 审 核 方 /客 户 现 场 区 域 遇 到 新 冠 肺

炎 疫 情 的 突 发 状 况 的 现 场 应 急 处 置 和 应 急 救 援 及 管 理 工 作 。  

2 应 急 处 置 基 本 原 则  

本 预 案 遵 循“ 预 防 为 主 ，防 治 结 合 ”、“ 以 人 为 本 ，善 待 生 命 ”

的 原 则 ，以 突 发 事 件 的 预 测 、预 防 为 重 点 ，以 对 危 急 事 件 过 程 处 理

的 快 捷 准 确 为 目 标 ，统 一 指 挥 、分 级 负 责 ，一 旦 发 生 疫 情 ，能 以 最

快 的 速 度 、最 大 的 效 能 ，有 序 地 实 施 救 援 ，最 大 限 度 减 少 人 员 伤 亡 ，

把 突 发 事 件 造 成 的 损 失 和 影 响 降 低 到 最 低 程 度 。  

3 危 险 源 辨 识  

3.1 公 司 办 公 所 在 区 域 突 发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，公 司 员 工 存 在 被 传 染 的

可 能 性 。  

3.2 员 工 出 差 或 审 核 员 （ 包 括 检 查 员 、 审 查 员 ， 下 同 ） 审 核 的 路 途

中 存 在 被 传 染 新 冠 肺 炎 病 毒 的 可 能 性 。  

3.3 员 工 接 触 的 其 他 人 员 、审 核 员 接 触 的 受 审 核 方 相 关 人 员 若 感 染

新 冠 病 毒 ， 存 在 被 传 染 的 可 能 。  

4 应 急 指 挥 部 组 成 及 职 责  

4. 1  组 成  

公 司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突 发 事 件 应 急 指 挥 部 总 指 挥 由 总 经 理 担 任 ，

副 总 指 挥 由 总 经 理 助 理 担 任 ； 成 员 为 各 部 门 负 责 人 。  

4. 2  职 责  

4.2 . 1 根 据 事 件 的 实 际 情 况 、 发 展 特 点 确 定 是 否 启 动 预 案 响 应 。  

4.2 .2 预 案 响 应 启 动 后 的 统 一 领 导 指 挥 。  

4.2 .3 应 急 响 应 期 间 ，负 责 与 地 方 政 府 和 上 级 主 管 部 门 的 应 急 指 挥

机 构 联 系 ， 协 调 应 急 救 援 工 作 。  

4.2 .4 根 据 预 案 启 动 后 的 处 理 情 况 决 定 结 束 应 急 处 置 。  

4.2 .5 组 织 事 故 调 查 ， 总 结 应 急 救 援 经 验 教 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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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2 . 6 负 责 后 勤 保 障 ， 安 排 应 急 物 资 和 防 护 用 品 的 配 备 。  

4.2 .7 负 责 外 部 医 疗 的 联 系 ， 配 合 当 地 卫 生 部 门 的 调 查 取 证 。  

5 预 防 与 预 警  

5. 1  预 防  

5.1 . 1 员 工 应 保 持 良 好 的 卫 生 和 防 护 习 惯 ，注 意 生 活 、办 公 场 所 的

通 风 换 气 ，勤 洗 手 、戴 口 罩 ，尽 量 避 免 前 往 空 气 流 通 不 畅 、人 口 密

集 的 公 共 场 所 。  

5.1 .2 审 核 员 在 审 核 前 ，应 尽 可 能 详 细 了 解 受 审 核 方 内 部 、受 审 核

方 所 在 地 的 疫 情 防 控 情 况 ，确 保 在 环 境 安 全 的 情 况 下 再 实 施 现 场 审

核 。若 发 现 受 审 核 方 所 在 区 域 临 时 调 高 疫 情 防 控 风 险 等 级 ，可 考 虑

取 消 审 核 并 及 时 申 报 至 对 应 审 核 项 目 的 客 服 人 员 。  

5.1 .3 审 核 员 审 核 时 要 做 好 自 身 防 护 。若 防 护 物 资 如 口 罩 等 有 短 缺 ，

可 及 时 向 公 司 提 出 申 领 。  

5. 2  风 险 防 控  

5.2 .1 当 发 现 疫 情 或 疑 似 疫 情 突 发 事 件 时 ，发 现 人 应 立 即 将 发 生 的

情 况（ 包 括 时 间 、地 点 、症 状 、人 员 数 量 等 ）报 告 应 急 指 挥 部 。应

急 指 挥 部 负 责 按 照 规 定 要 求 上 报 上 级 各 相 关 单 位 ，并 向 其 他 人 员 进

行 预 警 。  

5.2 .2 疑 似 病 人 经 医 学 观 察 排 除 新 冠 肺 炎 病 例 后 ，应 急 指 挥 部 根 据

情 况 ， 综 合 分 析 判 断 后 向 全 体 员 工 发 布 解 除 预 警 的 通 报 。  

5.2 .3 疑 似 病 人 确 诊 为 病 例 后 ，公 司 按 卫 生 防 疫 管 理 部 门 要 求 执 行

后 续 处 置 流 程 。  

6 应 急 响 应 和 处 置  

6. 1  公 司 24 小 时 应 急 值 班 电 话 ： 137 0 1 6 5 5 7 3 7  

6 . 2  公 司 总 部 办 公 区 域 应 急 响 应 和 处 置  

6.2 .1  应 急 指 挥 部 根 据 专 业 医 疗 机 构 意 见 ， 安 排 人 员 选 择 合 适 的

药 品 ， 对 发 生 确 诊 或 可 疑 病 人 的 疫 区 、 空 间 、 病 人 接 触 过 的 物 品 ，

进 行 有 效 消 毒 ，防 止 二 次 传 播 。必 要 时 应 联 系 地 方 疾 病 控 制 中 心 等

相 关 防 疫 部 门 对 感 染 区 域 及 公 司 其 他 部 门 进 行 消 毒 。  

6.2 .2  配 合 上 级 防 疫 部 门 调 查 、 登 记 病 人 或 者 疑 似 病 人 的 密 切 接

触 史 ；对 密 切 接 触 者 按 照 有 关 规 定 进 行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，并 根 据 情 况

采 取 集 中 隔 离 或 者 其 他 方 法 进 行 医 学 观 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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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3 审 核 员 执 行 审 核 任 务 期 间 应 急 响 应 和 处 置  

6.3 .1 当 审 核 员 在 审 核 路 途 中 发 现 或 事 后 得 知 有 接 触 到 新 冠 肺 炎 疫

情 或 疑 似 事 件 时 ， 应 立 即 报 告 该 项 目 客 服 人 员 。  

6.3 .2 当 审 核 员 发 现 受 审 核 方 内 出 现 疑 似 症 状 人 员 时 ，应 尽 可 能 避

免 与 疑 似 人 员 直 接 接 触 或 近 距 离 接 触 ，并 离 开 疑 似 人 员 工 作 的 房 间

或 办 公 室 等 场 所 ； 第 一 时 间 告 知 受 审 核 方 负 责 人 相 关 情 况 。  

6.3 .2 客 服 人 员 应 在 半 小 时 内 报 告 给 公 司 应 急 指 挥 机 构 负 责 人 员 。

经 公 司 应 急 指 挥 部 同 意 ，向 属 地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等 地 方 卫 生 部 门

报 告 相 关 情 况 。  

6.3 .3 机 构 相 关 人 员 应 做 好 审 核 员 情 绪 稳 定 工 作 ，同 时 安 排 好 该 审

核 项 目 的 后 续 处 置 ，若 在 审 核 尚 未 结 束 时 发 现 相 关 情 况 ，应 中 止 本

次 审 核 。  

6.3 .4 应 急 处 置 过 程 中 ，审 核 员 应 尽 可 能 避 免 其 他 人 员 直 接 接 触 或

近 距 离 接 触 ， 佩 戴 好 防 护 用 品 ， 防 止 传 染 他 人 或 被 传 染 。  

6.3 .5  审 核 员 在 未 收 到 当 地 管 理 部 门 的 具 体 管 理 措 施 要 求 前 ， 不

要 离 开 受 审 核 方 所 在 地 ，先 就 近 住 宿 。同 时 应 配 合 当 地 卫 生 防 疫 管

理 人 员 的 流 调 和 隔 离 观 察 的 安 排 ， 并 第 一 时 间 报 告 给 公 司 。  

6. 4  应 急 结 束  

公 司 所 辖 区 域 ，应 隔 离 时 间 段 内 ，已 隔 离 病 员 均 得 到 有 效 治 疗 ，患

者 生 活 、 工 作 场 所 已 消 毒 ； 且 未 发 生 新 增 疑 似 病 例 及 确 诊 病 例 时 ，

应 急 指 挥 部 根 据 上 级 统 一 部 署 ，由 总 指 挥 或 副 总 指 挥 授 权 宣 布“ 本

次 新 冠 疫 情 事 件 应 急 预 案 ” 结 束 。  

7 后 期 处 置  

7.1 疫 情 事 故 结 束 后 ， 按 照 把 事 故 损 失 和 影 响 降 低 到 最 低 程 度 的

原 则 ， 各 部 门 及 时 做 好 各 方 面 的 恢 复 工 作 。  

7.2 审 核 员 在 工 作 期 间 ，因 疑 似 感 染 被 隔 离 的 ，隔 离 期 间 按 机 构 确

定 的 费 用 计 算 方 式 支 付 给 审 核 员 。若 被 确 诊 ，治 疗 期 间 的 所 有 费 用

按 国 家 规 定 的 方 式 计 算 支 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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